
「作伙學習．人生共好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社區推廣文藝課程 

112-2 悅讀《易經》課程招生簡章 
 

辦理單位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 

班別：112-2 悅讀《易經》 

日期：113 年 4 月 17 日至 113 年 7 月 3 日，每周三 10:00~12:00 

授課地點：本校和平校區文學大樓 3510 教室 

一、課程簡介 

  在遠古洪荒草昧的時代，安適地生存、生活下去就是一切，因此先聖先賢

創發的所有經典，都是為了因應生活所需。而《周易》為群經之首，當然更是貼

近於生活。 

  本課程期許用生活来托引易理，以易理來回應生活；擬先以歷史人物（項

羽四面楚歌、朱元火燒功臣樓⋯⋯）、經典寓言（愚公移山、舜耕歷山⋯⋯）、

日常生活小故事，以及占筮實際例證等等，來印證卦象，再以卦象來反饋生活。

自淺而深，由博反約，讓《周易》所揭示的「德行」、「智慧」「能力」能夠回歸於生

活，落實於生活，且應用於生活！ 

★★ 課程中，教授「數字卦」及「金錢卦」等二種占筮法則，並透過特殊查表的方

式，獲得答案。學員可以輕輕鬆鬆，自占自解，自學自娛，並自得自在！ 

二、授課師資簡介 

洪增宏老師 

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樂齡學苑課程講師 

 敏惠醫專通識中心課程講師 

 「李門易經班」高雄教室課程講師 

 一貫道台南永康佛堂課程講師 

三、招生對象及相關規定 

1. 招生對象：年齡不限，對易經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報名。 

2. 費用：課程報名費 2,800 元，教科書依課程所需安排，另酌收費用。 

3. 授課教師可視上情況調整課程內容。 



4. 課程期間上及下須簽到與簽退，如有缺課者，事後不提供補課。 

5. 本校週一至週五期間不開放入校停車，汽車可停放於和平路停車格或文化中

心停車場，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（因停車格有限，只限教職員和正式學籍

學生停放）。 

6. 缺席超過 1/3 課程（總時數）者，不得領取結業證書。 

四、報名與繳費  

1. 現場報名： 

  請於現場收件時間（即日起至 04/09 止），親至本校文學大樓三樓 3311 

院長室填寫報名表件，並攜表至出納組繳交課程學費共 2,800 元。 

※現場填表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（不含國定假日），上午 10:00 至 12:00，下午

13:30 至 16:30。 

※可先來電查詢課程是否額滿，電話：07-7172930 #2502 文學院辦公室。此

查詢動作不代表保留名額，因課程報名以繳費者為優先錄取，請於來電後盡

快至文學大樓三樓 3311 院長室報名。 

2. 郵寄報名： 

  無法現場繳費者，請購買 2,800 元面額之郵政匯票（匯票抬頭：國立高

雄師範大學），連同報名表以掛號郵寄至 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

文學大樓三樓 3311 院長室，並註明欲報名之課程名稱。已繳費者優先錄取。

若以此方式請來電告知寄發匯票時間，並妥善保存收據。 

3. 注意事項： 

本班開班人數為 20 位，如因未達到開班人數或其他情形需辦理退費，請

攜帶本校出納組提供留存之繳費收據正本，至本學院填寫退費申請單。 

 退費帳號資料如填寫非郵局之帳號，請務必提供「金融機構代碼」、「金融機

構名稱」及「分行別」等資料。 

 依照銀行業相關規定，匯款銀行如非屬同一銀行間之分行，則應收取「匯款

手續費」；請學員儘量提供「郵局」或「台灣銀行」之帳戶，如金融帳戶非上述 2 

金融機構，則需自行付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。 

 如填寫疏漏或錯誤，致退費款項遭金融機構退回，學員需負擔再次匯款手

續費 30 元。 

五、補課、轉班、保留及退費規定 



  退費申請依據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0231115C 號令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

實施辦法」第十七條辦理。退費流程需約三週。非「郵局」或「臺灣銀行」帳戶，轉

帳手續費用須自行負擔。 

 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九成。 

 自開班上課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五成。 

 自開班上課日起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本學院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 本課程無法補課、轉班，亦無法保留至下期。 

六、錄取方式 

  資格符合者依報名序號先後次序錄取，錄取後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，請

於報名後密切注意來電與信箱。 

七、聯絡方式：文學院辦公室 07-7172930 #2502 

  

「作伙學習 人生共好」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社區推廣文藝課程 

「終身學習」自一九七○年代起藉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、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及歐盟

等宣揚與推動，全面開展並受國際重視。在一九九○年代，終身學習的發展更是在各

先進國家積極進行，引起熱烈迴響，更被視為二十一世紀教育的重點。 

高師大文學院期望透過開設推廣教育課程，有效運用學校及社區資源，推動終身

學習的理念，提供社區民眾多元管道就近學習的機會。透過課程設計與學程規劃，提

升生活品質、人文素養及專業知能，培育社區發展人才，亦強化社區文化水準。期盼

社區民眾能接觸豐富的學習活動，促進自身活躍，藉由學習增能成為社會資產，提升

國家競爭力。 

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「悅讀《易經》課程」課程表 

授課期間：113 年 4 月 17 日至 113 年 7 月 3 日，每周三 10:00~12:00 

授課地點：文學大樓 3510 教室 

授課教師：洪增宏老師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樂齡學苑課程講師） 

堂數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

01  04/17 讀《周易》對人生的助益：關於「占」的科學原理 

02  04/24 「數字卦」的占筮法則與應用 

03 05/01 〈乾〉、〈坤〉二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4 05/08 〈屯〉、〈蒙〉、〈需〉、〈訟〉四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5 05/15 〈師〉、〈比〉、〈小畜〉、〈履〉四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6 05/22 〈泰〉、〈否〉二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7 05/29 〈同人〉、〈大有〉二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8 06/05 〈謙〉、〈豫〉二卦的思維及應用 

09 06/12 〈隨〉、〈蠱〉、〈臨〉、〈觀〉四卦的思維及應用 

10 06/19 〈噬嗑〉、〈賁〉、〈剝〉、〈復〉四卦的思維及應用 

11 06/26 〈無妄〉、〈大畜〉、〈頤〉、〈大過〉四卦的思維及應用 

12 07/03 〈坎〉、〈離〉二卦的思維及應用 

  



繳費計畫代碼：B1336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名稱：112-2 悅讀《易經》課程（文學院）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悅讀《易經》課程報名表 

報名班別 悅讀《易經》課程（費用 2,800 元） 

姓名  性別 男  女 

連絡電話 

行動電話： 

公： 

宅： 

e-mail  

服務單位  職稱  

通訊地址  

報名方式有兩種，請擇一： 

確認報名成功，請於兩週內繳費，逾期未繳費，視同取消報名。 

一、現場報名： 

步驟 1：至本院填寫報名表。  步驟 2：持報名表至出納組繳費。  步驟 3：報名表請繳回本院。 

二、銀行匯款或郵寄匯票：（務必先電詢是否有名額） 

(一)銀行匯款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，台灣銀行高雄分行／帳號 011036032083（此為

機關帳戶，無法用 ATM 匯款）。匯款後請來電通知本院，並將報名表及匯款單傳真至本院 07-

7111806，或者郵寄本院收。 

(二)郵局匯票：抬頭：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」，將匯票及報名表寄至本院。 

(三)匯款或郵寄匯票 3 天未接到本院通知，請來電 07-7172930 分機 2502 確認。郵寄地址：高雄市苓

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「高師大文學院辦公室」收。繳費收據由本院於開班上課後轉交。 

退費及其他規定請詳見次頁說明。 

 

文學院經辦人 總務處(出納組) 

繳費期限：113 年 4 月 9 日止 繳費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繳完費用後，收據正本由學員自存，本報名表請繳回本院辦公室。 

  



退費規定：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17 條辦理。 

1. 如本院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2. 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自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九成。 

3. 自開班上課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費半數。 

4. 自開班上課日起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5. 本課程無法補課、轉班，亦無法保留至下期。 

6. 申請退費時，請攜帶收據正本至本院填寫退費申請表，如收據遺失，學員可至出納組申請收據補

發。退費流程需約 2～3 週作業時間，提供郵局或台銀以外之銀行帳號，匯款時銀行將收取 30 元手

續費。 

 

結業證書：缺席超過 1/3 課程(總時數)，不得領取結業證書。 

 

汽車停車：本校週一至週五期間不開放入校停車，汽車可停放於和平路停車格或文化中心停車場，

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因停車格有限，只限教職員和正式學籍學生停放。 

  



計畫代碼：B1336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名稱：112-2 悅讀《易經》課程（文學院）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「悅讀《易經》課程」學員退費申請表 

 

依退班申請日期

勾選一項 

（文學院勾選） 

 1.因招生尚未達到開班人數，退全額學費。 

 2.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九成。 

 3.自開班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費半數。 

 4.自開班上課日算起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退費金額   仟  佰  拾  元整（大寫） 

 

文學院經辦人 文學院院長 校 長 

  

 總務處出納組 主 計 室 

  

 

領 據 黏 貼 

請於此處浮貼收據正本 

具領人（申請人）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17 條辦理。

 

學員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申請日期  

上課班別 悅讀《易經》課程 聯絡電話  

已繳學費 2,800 元 退費原因  

本人郵局局號：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或本人銀行名稱：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供郵局或台銀以外之銀行帳號，匯款時銀行將收取 30 元手續費。 


